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1號

聲  請  人  Ａ０３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林浩傑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４

代  理  人  許博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

（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號）、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

二、聲請人改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之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下合稱

未成年子女），嗣於民國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約定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離婚後

未成年子女係與聲請人同住於嘉義市，由聲請人主責照顧

至110年8月底為止，當時因聲請人發現雙側乳房腫瘤變

大，需住院開刀，而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即將就讀小學一年

級，諸多事務需要親權人處理，聲請人為避免自身健康狀

況影響未成年子女之學業及生活起居，不得已於110年8月

24日與相對人重新協議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並安排未成年子女搬遷至臺南市與相對人同住，聲請

人於同年9月9日住院進行手術治療，經化驗後得知為良性

腫瘤，目前身體狀況已完全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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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同住後，聲請人欲前往探視未成年子

女時，相對人卻出現非友善父母之態度，如限制聲請人探

視未成年子女只能在相對人住處，不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

用餐、旅遊、同宿過夜，導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

交往均在他人在場之情況下進行，猶如在軍隊或監獄一般

遭他人監看、監聽，互動相當拘束、不自由，已明顯侵害

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復考量未成年子女

年紀尚幼，對母親即聲請人之依賴程度仍高，為穩定未成

年子女之情緒及維護渠等健全之身心發展，爰請求將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惟倘本院認本件無改定親權人之必要，則請求酌定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112年2月13日聲請

狀附表所示（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7至19頁）。

（三）依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

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55至81

頁），可知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擔任親權人期間已被教育

成具有言語、肢體暴力傾向，且對於相對人具有高度忠誠

度之服從，完全依照相對人所下達之指令，甚至將對於言

語、肢體暴力攻擊自己母親即聲請人與上善心理治療所之

工作人員當作常態，未成年子女已完全習慣在沒有任何危

難發生時對他人發動肢體暴力，此可能係大人要求未成年

子女於會面時要有所演出、嚴厲抗拒，否則會招來責罰，

顯非有利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方式，益證相對人非友

善、合作之父母。

（四）並聲明：⒈先位聲明：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均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⒉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聲請人112年2月13

日所提聲請狀附表所示。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關於聲請人先位聲明部分：

　　⒈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人之親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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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過程並非如聲請人所述，且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

年8月底係由兩造共同照顧，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亦有不

實。查兩造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並協議共同行使負

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嗣聲請人於110年8月5日透過

通訊軟體LINE告知相對人，稱其欲請調至北部森納美公司

工作（即「森那美起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設臺北市○

○區○○路000號2樓之1，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3

頁），當時考量未成年子女將來居住、就學環境及能否獲

得妥善照顧，兩造遂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

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再者，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

24日為止係由兩造共同照顧，甚曾於105、106年間聘請保

母照看未成年子女（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5至211

頁），亦非如聲請人所述均由其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

　　⒉相對人否認聲請人於歷次反聲請狀及改定親權聲請狀中所

述種種，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無限制在相對

人家中，聲請人甚至可攜未成年子女回家同宿過夜，此由

兩造於110年中秋連假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

E訊息截圖可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

頁）。之後聲請人相約會面交往，相對人亦未曾阻擾，且

相對人均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後續調解過程中之會面

交往，不論是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帶往會合地點抑或法院安

排之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並無聲

請人所指有侵害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利之行為。

　　⒊依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於兩造另案所作成之訪

視報告（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93至202頁，下稱童心

園訪視報告），其綜合評估建議維持由相對人行使親權，

另未成年子女於受訪時分別為7歲、6歲，渠等均明確表示

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考量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即未成

年子女受相對人照養之期間，未成年子女學習狀況佳，五

育均衡發展，足認未成年子女維持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

較合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從而，聲請人請求改定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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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親權之先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聲請人備位聲明部分：相對人本即會鼓勵未成年子

女，包含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不論係應聲請人要求由他

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會合地點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

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非如聲請人所述有刻意阻

擾之情事。再者，依上開童心園訪視報告記載，未成年子

女表示過往與聲請人同住期間，聲請人均將多數時間花費

在陪伴其男友，忽略未成年子女感受，且聲請人及其男友

均會責打未成年子女，復考量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等情

況，兩造乃於112年12月22日調解程序中約定自113年2月2

3日起先於麻豆國小之輔導室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

會面交往，方式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9號調解筆錄內

容進行。

（三）關於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

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相對人認為部分內容與實

不符，詳如相對人於113年11月13日所提陳述意見狀之記

載。相對人十分感謝上善心理治療所一直以來之關心與協

助會面交往，相對人也積極配合，惟系爭總結報告未見調

查之特定事項及採取之調查方法，就會面探視亦未提出明

確可行之方案，且上善心理治療所協助會面交往之期間，

該所心理師與聲請人接觸次數較相對人頻繁、時間亦較

長，其是否會對聲請人所述進行查證、及後續是否會影響

報告內容之製作及歸納之建議，均不無疑問。相對人主張

應回歸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聆聽未成年子女之心

聲，共同尋找有利於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會面交往方式。

（四）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

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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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

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

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

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除非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

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人。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

１，嗣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協議對於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後於110年8月24日

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事

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揆諸上開說明，除非相對人有對

未成年子女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

之情事，否則本院應受兩造上開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恣

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

（二）聲請人固以前詞主張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後，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多有

限制云云，惟相對人均予否認，並提出兩造於110年8月26

至27日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1份

供參（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觀諸兩造

上開訊息內容，聲請人表示欲於110年8月27日（星期五）

接回未成年子女，因相對人要求可否於星期六晚上8點以

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麻豆，聲請人復表示：「好」、「我

中午帶他們吃飯完就回去」；嗣兩造討論該年中秋連假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安排，相對人表示聲請人可於9月1

7日下課後接回未成年子女，翌日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

綜上足見聲請人至少於110年9月17日為止，尚能攜未成年

子女返家同宿過夜，並無聲請人所指遭限制僅能於相對人

住處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情事。

（三）又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就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

交往之真實意願、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及是否有改定親

權人之必要等事項進行調查，其總結報告略以：「相對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對於兩名子女的照顧不遺餘力，也積極參與或處理未成年

子女的在校事宜或活動，對於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或疏

失，兩造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的會面

極度不順利。依據調查及觀察所得，長子對於聲請人有較

為強烈的情緒及抗拒，長女雖有較為激烈的哭泣、叫喊等

反應，然實際上談及聲請人時情緒穩定平和，其外在表現

較傾向於跟隨情境使然，而其身心症狀不一定來自於會面

本身，亦可能來自於『我與媽媽互動了』後續的焦慮所

致。聲請人過往擔任主要照顧者時，與相對人間尚可稱友

善父母，能夠為未成年子女共同合作與討論。當時每週末

都將未成年子女帶回家的相對人，能夠觀察監督聲請人的

照顧狀況，此一年半間尚稱平和。聲請人既已離異，理當

能夠追求自我幸福，其所交往之陳先生亦協助照顧兩名未

成年子女，聲請人及陳先生皆努力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能夠

適應與陳先生的互動及生活，但或許對於尚為年幼之未成

年子女而言，父母突然分離，一段時日後又再出現一名對

象與其共享母親，未成年子女不再獨佔母親，的確易出現

『媽媽不愛我』的認知，男友的出現更加強了未成年子女

心中對於原本的家庭難以回復的失落。重組家庭的父母，

一面要經營自身新感情，一面必須顧及子女感受與照顧，

實屬不易。不論過往聲請人是否與陳先生有對未成年子女

們施暴或忽略，若以發展心理學家Piaget之理論，當時就

讀幼兒園的長子正值前運思期，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與理

解正處於『自我中心』主義，面對所有的事物都只會看到

自己的需求，憑『自我』的感覺而認識環境，也根據『自

我』的需要而要求環境；後續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這種

『自我中心』的現象，除了會發生在知覺上，同樣也會發

生在認知與情感上，因此長子容易以自我的觀點予以解

讀。深究其所謂過往受暴或受忽略情事，長子僅能不斷重

複『媽媽打我』、『媽媽只愛男友不愛我』、『媽媽都跟

男友睡』等詞句，但無法陳述相關具體事件細節，反而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及在上善心理治療所的會面時，能夠闡述事件、感受，也

有明顯的情緒反應；長女在生活中原本便都認同及跟隨長

子，對於聲請人的認知及態度較大程度是受到長子影響所

致。加以聲請人罹病移轉親權時，並未妥善告知兩名子

女，雖然未成年子女每週末都會與相對人同住，形式上僅

是轉換環境，週間改與爸爸同住、週末與媽媽生活，但未

能理解狀況下，年幼並依附母親的子女易將此情事誤解讀

為遭到拋棄，甚至加深『媽媽要男朋友不要我們』的認

知。相對人及其家人或許並無離間或煽動，但的確有可能

因為關愛及焦慮而增強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的負向認知

及情感，而將情節加以深化。依據調查可知，長子實際極

為渴望母愛，但其無法或不准許自己靠近真實的母親（聲

請人），甚至總是以強烈的行為手段威嚇聲請人不准靠

近，以避免自己再度受傷害或失落。無論是基於生存需求

或忠誠議題亦或過往創傷，強烈的負向情緒在長子心中滋

長並非好事。相對人雖對於會面交往的要求皆願意配合，

但無意間仍會透露出對於未成年子女不願與聲請人互動的

慶幸，心思敏感又聰慧的未成年子女們無意識之間也會因

此迎合目前的照顧者，避免再度被拋棄的恐懼。對於現階

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反抗聲請人就如同一種儀式，像是

宗教的儀軌般，未成年子女不斷重複這些行為或語言，去

召喚內心的渴望或是送走難以接受的焦慮，未成年子女藉

此控訴聲請人未能保護他們、甚至拋棄他們。以未成年子

女的內在經驗觀之，其未滿足的依附需求、脆弱無助的情

緒調節策略以及破壞性的依附行為，產生了內在的惡性循

環，形成個人與環境間僵化無效的生存策略。只要面對困

境，未成年子女便可能習慣性地自動化反應去因應，缺乏

其他彈性的選擇。相對人實際在會面一事上也付出極大心

力，無論是接送或是安撫未成年子女，皆可見到相對人釋

出的善意與努力，而未成年子女聰慧有主見之性格，確實

不易扭轉聲請人在其心中之形象，也使相對人容易背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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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或刻意離間之指責。由相對人積極帶兩名子女前往諮

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可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的人格

發展及情緒處理極為重視，但相對人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

未成年子女，故相對人自身對於聲請人之情緒亦需被轉

化，並藉由己身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密度與信任感，重新建

構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之觀感，才能真正消弭未成年子

女心中之焦慮與創傷－無論是過往受暴的創傷或是會面引

發的事件與感受。關係人觀察並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

女有良好的管教及引導能力，而其罹病時轉讓親權以及與

男友分手等決定，皆是以未成年子女之適應為出發點，而

非以自身需求為優先。相對人工作雖忙碌，對於未成年子

女多所關注，未成年子女與其情感緊密，在親子互動及照

顧上皆極為良好。未成年子女尚年幼，較難以透過自己發

展出新的環境因應策略及自我賦能，兩造應著力於協助未

成年子女不再視自己為無助的受害者，而能夠發展出新的

內在運作模式。若兩造皆願意放下過去恩怨糾葛，協力為

促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努力，且有積極意願透過調解

協助而重新協商會面方案，則認在此狀況下，基於未成年

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暫無改定親權之必要；惟若後續會

面仍無法順利進行，則建議屆時再參酌兩造意見以及會面

不順原因，再予評估親權是否有改定之必要」等語（見本

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4至157

頁）。

（三）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

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

及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均稱良好，尚無嚴重不利或疏失

之處，聲請人固將其探視未成年子女受阻乙事歸咎於相對

人，然事實上係聲請人主張其罹病而移轉未成年子女親權

予相對人之際，未妥善告知未成年子女，致使年幼且對母

親有依附連結之未成年子女誤解為遭到聲請人拋棄，未成

年子女為避免再度被拋棄之恐懼，而抗拒與聲請人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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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相對人亦付出極大心力接送或安撫未成年子女，甚至

積極帶未成年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觀諸現有

事證，均難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

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併基於未成

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本院自應受兩造原本親權協議之

拘束，是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其單獨任

之，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次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

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

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

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

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

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無法執

行，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自屬對未成年

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五）查兩造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於

兩造重新約定由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時並未特別

協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自有為聲請人酌定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之必要。參酌本院家事調查官建

議：「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會面時，會互相影

響、學習，對聲請人極盡不尊重，為避免兩名子女將仇恨

種子深埋並互相餵養，建議現階段先行兩名子女分別與聲

請人進行會面。家事調查官訪視當時尚就讀國小一年級與

三年級之兩名未成年子女，每週三及週五仍就讀半天，家

事調查官請學校輔導室協助，透過未成年子女信任且中性

的環境，請聲請人於週一及週五中午陪同未成年子女用餐

或互動1至2小時。建議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三，聲請人中

午到校探視長子，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五，聲請人中午到

校探視長女。聲請人僅能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互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動，未得相對人允許，不可偕同未成年子女出校。……」

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

第157頁），及兩造與未成年子女之意見等一切情狀，爰

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附表所

示。聲請人固提出其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案，

然本院認為無法完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仍認為

聲請人應按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時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

往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並

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亦無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渠等有不利之情事存在，本院自應受兩造

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聲請人單

獨任之，故聲請人先位部分之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備

位部分之聲請則有理由，爰依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

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

明。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

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交往之方式及時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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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

之星期三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

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

女Ａ０２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

０２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互

動。

（二）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

之星期五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

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

女Ａ０１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

０１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互

動。 

（三）上開兩項會面交往之時間原則上每次以2小時為限，但學

校輔導室老師得依未成年子女之狀況調整會面進行之方式

及時間。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未

成年子女之意願。

三、聲請人得於不影響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之情況下，

隨時與未成年子女為互通書信、電話、贈送禮物、交換相片

等非會面式之交往。

四、兩造及兩造家人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均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就讀學校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

人。

（四）兩造均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若有任何對

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情事，他造得聲請法院裁定變更親權

人或變更會面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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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1號
聲  請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林浩傑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４
代  理  人  許博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
二、聲請人改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嗣於民國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離婚後未成年子女係與聲請人同住於嘉義市，由聲請人主責照顧至110年8月底為止，當時因聲請人發現雙側乳房腫瘤變大，需住院開刀，而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即將就讀小學一年級，諸多事務需要親權人處理，聲請人為避免自身健康狀況影響未成年子女之學業及生活起居，不得已於110年8月24日與相對人重新協議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安排未成年子女搬遷至臺南市與相對人同住，聲請人於同年9月9日住院進行手術治療，經化驗後得知為良性腫瘤，目前身體狀況已完全康復。
（二）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同住後，聲請人欲前往探視未成年子女時，相對人卻出現非友善父母之態度，如限制聲請人探視未成年子女只能在相對人住處，不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用餐、旅遊、同宿過夜，導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均在他人在場之情況下進行，猶如在軍隊或監獄一般遭他人監看、監聽，互動相當拘束、不自由，已明顯侵害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復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對母親即聲請人之依賴程度仍高，為穩定未成年子女之情緒及維護渠等健全之身心發展，爰請求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惟倘本院認本件無改定親權人之必要，則請求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112年2月13日聲請狀附表所示（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7至19頁）。
（三）依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55至81頁），可知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擔任親權人期間已被教育成具有言語、肢體暴力傾向，且對於相對人具有高度忠誠度之服從，完全依照相對人所下達之指令，甚至將對於言語、肢體暴力攻擊自己母親即聲請人與上善心理治療所之工作人員當作常態，未成年子女已完全習慣在沒有任何危難發生時對他人發動肢體暴力，此可能係大人要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時要有所演出、嚴厲抗拒，否則會招來責罰，顯非有利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方式，益證相對人非友善、合作之父母。
（四）並聲明：⒈先位聲明：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⒉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聲請人112年2月13日所提聲請狀附表所示。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關於聲請人先位聲明部分：
　　⒈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人之親權人，過程並非如聲請人所述，且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底係由兩造共同照顧，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亦有不實。查兩造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並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嗣聲請人於110年8月5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相對人，稱其欲請調至北部森納美公司工作（即「森那美起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1，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3頁），當時考量未成年子女將來居住、就學環境及能否獲得妥善照顧，兩造遂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再者，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24日為止係由兩造共同照顧，甚曾於105、106年間聘請保母照看未成年子女（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5至211頁），亦非如聲請人所述均由其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
　　⒉相對人否認聲請人於歷次反聲請狀及改定親權聲請狀中所述種種，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無限制在相對人家中，聲請人甚至可攜未成年子女回家同宿過夜，此由兩造於110年中秋連假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可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之後聲請人相約會面交往，相對人亦未曾阻擾，且相對人均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後續調解過程中之會面交往，不論是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帶往會合地點抑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並無聲請人所指有侵害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利之行為。
　　⒊依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於兩造另案所作成之訪視報告（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93至202頁，下稱童心園訪視報告），其綜合評估建議維持由相對人行使親權，另未成年子女於受訪時分別為7歲、6歲，渠等均明確表示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考量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即未成年子女受相對人照養之期間，未成年子女學習狀況佳，五育均衡發展，足認未成年子女維持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較合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從而，聲請人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先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聲請人備位聲明部分：相對人本即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不論係應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會合地點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非如聲請人所述有刻意阻擾之情事。再者，依上開童心園訪視報告記載，未成年子女表示過往與聲請人同住期間，聲請人均將多數時間花費在陪伴其男友，忽略未成年子女感受，且聲請人及其男友均會責打未成年子女，復考量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等情況，兩造乃於112年12月22日調解程序中約定自113年2月23日起先於麻豆國小之輔導室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方式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9號調解筆錄內容進行。
（三）關於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相對人認為部分內容與實不符，詳如相對人於113年11月13日所提陳述意見狀之記載。相對人十分感謝上善心理治療所一直以來之關心與協助會面交往，相對人也積極配合，惟系爭總結報告未見調查之特定事項及採取之調查方法，就會面探視亦未提出明確可行之方案，且上善心理治療所協助會面交往之期間，該所心理師與聲請人接觸次數較相對人頻繁、時間亦較長，其是否會對聲請人所述進行查證、及後續是否會影響報告內容之製作及歸納之建議，均不無疑問。相對人主張應回歸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聆聽未成年子女之心聲，共同尋找有利於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會面交往方式。
（四）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除非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嗣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協議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後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揆諸上開說明，除非相對人有對未成年子女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則本院應受兩造上開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
（二）聲請人固以前詞主張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後，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多有限制云云，惟相對人均予否認，並提出兩造於110年8月26至27日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1份供參（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觀諸兩造上開訊息內容，聲請人表示欲於110年8月27日（星期五）接回未成年子女，因相對人要求可否於星期六晚上8點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麻豆，聲請人復表示：「好」、「我中午帶他們吃飯完就回去」；嗣兩造討論該年中秋連假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安排，相對人表示聲請人可於9月17日下課後接回未成年子女，翌日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綜上足見聲請人至少於110年9月17日為止，尚能攜未成年子女返家同宿過夜，並無聲請人所指遭限制僅能於相對人住處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情事。
（三）又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就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真實意願、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及是否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事項進行調查，其總結報告略以：「相對人對於兩名子女的照顧不遺餘力，也積極參與或處理未成年子女的在校事宜或活動，對於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或疏失，兩造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的會面極度不順利。依據調查及觀察所得，長子對於聲請人有較為強烈的情緒及抗拒，長女雖有較為激烈的哭泣、叫喊等反應，然實際上談及聲請人時情緒穩定平和，其外在表現較傾向於跟隨情境使然，而其身心症狀不一定來自於會面本身，亦可能來自於『我與媽媽互動了』後續的焦慮所致。聲請人過往擔任主要照顧者時，與相對人間尚可稱友善父母，能夠為未成年子女共同合作與討論。當時每週末都將未成年子女帶回家的相對人，能夠觀察監督聲請人的照顧狀況，此一年半間尚稱平和。聲請人既已離異，理當能夠追求自我幸福，其所交往之陳先生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及陳先生皆努力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能夠適應與陳先生的互動及生活，但或許對於尚為年幼之未成年子女而言，父母突然分離，一段時日後又再出現一名對象與其共享母親，未成年子女不再獨佔母親，的確易出現『媽媽不愛我』的認知，男友的出現更加強了未成年子女心中對於原本的家庭難以回復的失落。重組家庭的父母，一面要經營自身新感情，一面必須顧及子女感受與照顧，實屬不易。不論過往聲請人是否與陳先生有對未成年子女們施暴或忽略，若以發展心理學家Piaget之理論，當時就讀幼兒園的長子正值前運思期，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與理解正處於『自我中心』主義，面對所有的事物都只會看到自己的需求，憑『自我』的感覺而認識環境，也根據『自我』的需要而要求環境；後續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這種『自我中心』的現象，除了會發生在知覺上，同樣也會發生在認知與情感上，因此長子容易以自我的觀點予以解讀。深究其所謂過往受暴或受忽略情事，長子僅能不斷重複『媽媽打我』、『媽媽只愛男友不愛我』、『媽媽都跟男友睡』等詞句，但無法陳述相關具體事件細節，反而提及在上善心理治療所的會面時，能夠闡述事件、感受，也有明顯的情緒反應；長女在生活中原本便都認同及跟隨長子，對於聲請人的認知及態度較大程度是受到長子影響所致。加以聲請人罹病移轉親權時，並未妥善告知兩名子女，雖然未成年子女每週末都會與相對人同住，形式上僅是轉換環境，週間改與爸爸同住、週末與媽媽生活，但未能理解狀況下，年幼並依附母親的子女易將此情事誤解讀為遭到拋棄，甚至加深『媽媽要男朋友不要我們』的認知。相對人及其家人或許並無離間或煽動，但的確有可能因為關愛及焦慮而增強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的負向認知及情感，而將情節加以深化。依據調查可知，長子實際極為渴望母愛，但其無法或不准許自己靠近真實的母親（聲請人），甚至總是以強烈的行為手段威嚇聲請人不准靠近，以避免自己再度受傷害或失落。無論是基於生存需求或忠誠議題亦或過往創傷，強烈的負向情緒在長子心中滋長並非好事。相對人雖對於會面交往的要求皆願意配合，但無意間仍會透露出對於未成年子女不願與聲請人互動的慶幸，心思敏感又聰慧的未成年子女們無意識之間也會因此迎合目前的照顧者，避免再度被拋棄的恐懼。對於現階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反抗聲請人就如同一種儀式，像是宗教的儀軌般，未成年子女不斷重複這些行為或語言，去召喚內心的渴望或是送走難以接受的焦慮，未成年子女藉此控訴聲請人未能保護他們、甚至拋棄他們。以未成年子女的內在經驗觀之，其未滿足的依附需求、脆弱無助的情緒調節策略以及破壞性的依附行為，產生了內在的惡性循環，形成個人與環境間僵化無效的生存策略。只要面對困境，未成年子女便可能習慣性地自動化反應去因應，缺乏其他彈性的選擇。相對人實際在會面一事上也付出極大心力，無論是接送或是安撫未成年子女，皆可見到相對人釋出的善意與努力，而未成年子女聰慧有主見之性格，確實不易扭轉聲請人在其心中之形象，也使相對人容易背負不友善或刻意離間之指責。由相對人積極帶兩名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可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發展及情緒處理極為重視，但相對人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未成年子女，故相對人自身對於聲請人之情緒亦需被轉化，並藉由己身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密度與信任感，重新建構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之觀感，才能真正消弭未成年子女心中之焦慮與創傷－無論是過往受暴的創傷或是會面引發的事件與感受。關係人觀察並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良好的管教及引導能力，而其罹病時轉讓親權以及與男友分手等決定，皆是以未成年子女之適應為出發點，而非以自身需求為優先。相對人工作雖忙碌，對於未成年子女多所關注，未成年子女與其情感緊密，在親子互動及照顧上皆極為良好。未成年子女尚年幼，較難以透過自己發展出新的環境因應策略及自我賦能，兩造應著力於協助未成年子女不再視自己為無助的受害者，而能夠發展出新的內在運作模式。若兩造皆願意放下過去恩怨糾葛，協力為促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努力，且有積極意願透過調解協助而重新協商會面方案，則認在此狀況下，基於未成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暫無改定親權之必要；惟若後續會面仍無法順利進行，則建議屆時再參酌兩造意見以及會面不順原因，再予評估親權是否有改定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4至157頁）。
（三）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及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均稱良好，尚無嚴重不利或疏失之處，聲請人固將其探視未成年子女受阻乙事歸咎於相對人，然事實上係聲請人主張其罹病而移轉未成年子女親權予相對人之際，未妥善告知未成年子女，致使年幼且對母親有依附連結之未成年子女誤解為遭到聲請人拋棄，未成年子女為避免再度被拋棄之恐懼，而抗拒與聲請人互動，就此相對人亦付出極大心力接送或安撫未成年子女，甚至積極帶未成年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觀諸現有事證，均難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併基於未成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本院自應受兩造原本親權協議之拘束，是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其單獨任之，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次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無法執行，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自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五）查兩造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於兩造重新約定由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時並未特別協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自有為聲請人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之必要。參酌本院家事調查官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會面時，會互相影響、學習，對聲請人極盡不尊重，為避免兩名子女將仇恨種子深埋並互相餵養，建議現階段先行兩名子女分別與聲請人進行會面。家事調查官訪視當時尚就讀國小一年級與三年級之兩名未成年子女，每週三及週五仍就讀半天，家事調查官請學校輔導室協助，透過未成年子女信任且中性的環境，請聲請人於週一及週五中午陪同未成年子女用餐或互動1至2小時。建議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三，聲請人中午到校探視長子，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五，聲請人中午到校探視長女。聲請人僅能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未得相對人允許，不可偕同未成年子女出校。……」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7頁），及兩造與未成年子女之意見等一切情狀，爰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附表所示。聲請人固提出其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案，然本院認為無法完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仍認為聲請人應按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時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並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亦無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渠等有不利之情事存在，本院自應受兩造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故聲請人先位部分之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部分之聲請則有理由，爰依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交往之方式及時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前：
（一）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之星期三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互動。
（二）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之星期五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互動。 
（三）上開兩項會面交往之時間原則上每次以2小時為限，但學校輔導室老師得依未成年子女之狀況調整會面進行之方式及時間。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三、聲請人得於不影響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之情況下，隨時與未成年子女為互通書信、電話、贈送禮物、交換相片等非會面式之交往。
四、兩造及兩造家人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均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就讀學校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均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若有任何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情事，他造得聲請法院裁定變更親權人或變更會面交往方式。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41號
聲  請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林浩傑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４
代  理  人  許博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男，
    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
    000號）會面交往。
二、聲請人改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聲
    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下合稱未成年
      子女），嗣於民國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約定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離婚後未成年
      子女係與聲請人同住於嘉義市，由聲請人主責照顧至110
      年8月底為止，當時因聲請人發現雙側乳房腫瘤變大，需
      住院開刀，而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即將就讀小學一年級，諸多
      事務需要親權人處理，聲請人為避免自身健康狀況影響未
      成年子女之學業及生活起居，不得已於110年8月24日與相
      對人重新協議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安
      排未成年子女搬遷至臺南市與相對人同住，聲請人於同年
      9月9日住院進行手術治療，經化驗後得知為良性腫瘤，目
      前身體狀況已完全康復。
（二）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同住後，聲請人欲前往探視未成年子
      女時，相對人卻出現非友善父母之態度，如限制聲請人探
      視未成年子女只能在相對人住處，不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
      用餐、旅遊、同宿過夜，導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
      交往均在他人在場之情況下進行，猶如在軍隊或監獄一般
      遭他人監看、監聽，互動相當拘束、不自由，已明顯侵害
      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復考量未成年子女
      年紀尚幼，對母親即聲請人之依賴程度仍高，為穩定未成
      年子女之情緒及維護渠等健全之身心發展，爰請求將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惟倘本院認本件無改定親權人之必要，則請求酌定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112年2月13日聲請
      狀附表所示（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7至19頁）。
（三）依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
      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55至81
      頁），可知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擔任親權人期間已被教育
      成具有言語、肢體暴力傾向，且對於相對人具有高度忠誠
      度之服從，完全依照相對人所下達之指令，甚至將對於言
      語、肢體暴力攻擊自己母親即聲請人與上善心理治療所之
      工作人員當作常態，未成年子女已完全習慣在沒有任何危
      難發生時對他人發動肢體暴力，此可能係大人要求未成年
      子女於會面時要有所演出、嚴厲抗拒，否則會招來責罰，
      顯非有利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方式，益證相對人非友
      善、合作之父母。
（四）並聲明：⒈先位聲明：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均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⒉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聲請人112年2月13
      日所提聲請狀附表所示。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關於聲請人先位聲明部分：
　　⒈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人之親權人
      ，過程並非如聲請人所述，且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
      月底係由兩造共同照顧，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亦有不實。查
      兩造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並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嗣聲請人於110年8月5日透過通訊軟
      體LINE告知相對人，稱其欲請調至北部森納美公司工作（
      即「森那美起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設臺北市○○區○○路
      000號2樓之1，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3頁），當時考
      量未成年子女將來居住、就學環境及能否獲得妥善照顧，
      兩造遂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人。再者，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24日為止係由
      兩造共同照顧，甚曾於105、106年間聘請保母照看未成年
      子女（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5至211頁），亦非如聲
      請人所述均由其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
　　⒉相對人否認聲請人於歷次反聲請狀及改定親權聲請狀中所
      述種種，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無限制在相對
      人家中，聲請人甚至可攜未成年子女回家同宿過夜，此由
      兩造於110年中秋連假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
      E訊息截圖可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
      。之後聲請人相約會面交往，相對人亦未曾阻擾，且相對
      人均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後續調解過程中之會面交往
      ，不論是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帶往會合地點抑或法院安排之
      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並無聲請人
      所指有侵害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利之行為。
　　⒊依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於兩造另案所作成之訪
      視報告（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93至202頁，下稱童心
      園訪視報告），其綜合評估建議維持由相對人行使親權，
      另未成年子女於受訪時分別為7歲、6歲，渠等均明確表示
      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考量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即未成
      年子女受相對人照養之期間，未成年子女學習狀況佳，五
      育均衡發展，足認未成年子女維持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
      較合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從而，聲請人請求改定未成年
      子女親權之先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聲請人備位聲明部分：相對人本即會鼓勵未成年子女
      ，包含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不論係應聲請人要求由他人
      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會合地點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均
      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非如聲請人所述有刻意阻擾
      之情事。再者，依上開童心園訪視報告記載，未成年子女
      表示過往與聲請人同住期間，聲請人均將多數時間花費在
      陪伴其男友，忽略未成年子女感受，且聲請人及其男友均
      會責打未成年子女，復考量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等情況，
      兩造乃於112年12月22日調解程序中約定自113年2月23日
      起先於麻豆國小之輔導室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
      交往，方式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9號調解筆錄內容進
      行。
（三）關於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
      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相對人認為部分內容與實
      不符，詳如相對人於113年11月13日所提陳述意見狀之記
      載。相對人十分感謝上善心理治療所一直以來之關心與協
      助會面交往，相對人也積極配合，惟系爭總結報告未見調
      查之特定事項及採取之調查方法，就會面探視亦未提出明
      確可行之方案，且上善心理治療所協助會面交往之期間，
      該所心理師與聲請人接觸次數較相對人頻繁、時間亦較長
      ，其是否會對聲請人所述進行查證、及後續是否會影響報
      告內容之製作及歸納之建議，均不無疑問。相對人主張應
      回歸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聆聽未成年子女之心聲
      ，共同尋找有利於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會面交往方式。
（四）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
      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
      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
      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
      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
      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除非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
      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
      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
      權人。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嗣於
      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協議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後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
      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事實，為相對
      人所不爭執，揆諸上開說明，除非相對人有對未成年子女
      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
      則本院應受兩造上開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
      年子女之親權人。
（二）聲請人固以前詞主張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與未
      成年子女同住後，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多有
      限制云云，惟相對人均予否認，並提出兩造於110年8月26
      至27日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1份
      供參（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觀諸兩造
      上開訊息內容，聲請人表示欲於110年8月27日（星期五）
      接回未成年子女，因相對人要求可否於星期六晚上8點以
      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麻豆，聲請人復表示：「好」、「我
      中午帶他們吃飯完就回去」；嗣兩造討論該年中秋連假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安排，相對人表示聲請人可於9月1
      7日下課後接回未成年子女，翌日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
      綜上足見聲請人至少於110年9月17日為止，尚能攜未成年
      子女返家同宿過夜，並無聲請人所指遭限制僅能於相對人
      住處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情事。
（三）又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就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
      交往之真實意願、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及是否有改定親
      權人之必要等事項進行調查，其總結報告略以：「相對人
      對於兩名子女的照顧不遺餘力，也積極參與或處理未成年
      子女的在校事宜或活動，對於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或疏失
      ，兩造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的會面極
      度不順利。依據調查及觀察所得，長子對於聲請人有較為
      強烈的情緒及抗拒，長女雖有較為激烈的哭泣、叫喊等反
      應，然實際上談及聲請人時情緒穩定平和，其外在表現較
      傾向於跟隨情境使然，而其身心症狀不一定來自於會面本
      身，亦可能來自於『我與媽媽互動了』後續的焦慮所致。聲
      請人過往擔任主要照顧者時，與相對人間尚可稱友善父母
      ，能夠為未成年子女共同合作與討論。當時每週末都將未
      成年子女帶回家的相對人，能夠觀察監督聲請人的照顧狀
      況，此一年半間尚稱平和。聲請人既已離異，理當能夠追
      求自我幸福，其所交往之陳先生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
      女，聲請人及陳先生皆努力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能夠適應與
      陳先生的互動及生活，但或許對於尚為年幼之未成年子女
      而言，父母突然分離，一段時日後又再出現一名對象與其
      共享母親，未成年子女不再獨佔母親，的確易出現『媽媽
      不愛我』的認知，男友的出現更加強了未成年子女心中對
      於原本的家庭難以回復的失落。重組家庭的父母，一面要
      經營自身新感情，一面必須顧及子女感受與照顧，實屬不
      易。不論過往聲請人是否與陳先生有對未成年子女們施暴
      或忽略，若以發展心理學家Piaget之理論，當時就讀幼兒
      園的長子正值前運思期，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與理解正處
      於『自我中心』主義，面對所有的事物都只會看到自己的需
      求，憑『自我』的感覺而認識環境，也根據『自我』的需要而
      要求環境；後續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這種『自我中心』的現
      象，除了會發生在知覺上，同樣也會發生在認知與情感上
      ，因此長子容易以自我的觀點予以解讀。深究其所謂過往
      受暴或受忽略情事，長子僅能不斷重複『媽媽打我』、『媽
      媽只愛男友不愛我』、『媽媽都跟男友睡』等詞句，但無法
      陳述相關具體事件細節，反而提及在上善心理治療所的會
      面時，能夠闡述事件、感受，也有明顯的情緒反應；長女
      在生活中原本便都認同及跟隨長子，對於聲請人的認知及
      態度較大程度是受到長子影響所致。加以聲請人罹病移轉
      親權時，並未妥善告知兩名子女，雖然未成年子女每週末
      都會與相對人同住，形式上僅是轉換環境，週間改與爸爸
      同住、週末與媽媽生活，但未能理解狀況下，年幼並依附
      母親的子女易將此情事誤解讀為遭到拋棄，甚至加深『媽
      媽要男朋友不要我們』的認知。相對人及其家人或許並無
      離間或煽動，但的確有可能因為關愛及焦慮而增強未成年
      子女對於聲請人的負向認知及情感，而將情節加以深化。
      依據調查可知，長子實際極為渴望母愛，但其無法或不准
      許自己靠近真實的母親（聲請人），甚至總是以強烈的行
      為手段威嚇聲請人不准靠近，以避免自己再度受傷害或失
      落。無論是基於生存需求或忠誠議題亦或過往創傷，強烈
      的負向情緒在長子心中滋長並非好事。相對人雖對於會面
      交往的要求皆願意配合，但無意間仍會透露出對於未成年
      子女不願與聲請人互動的慶幸，心思敏感又聰慧的未成年
      子女們無意識之間也會因此迎合目前的照顧者，避免再度
      被拋棄的恐懼。對於現階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反抗聲請
      人就如同一種儀式，像是宗教的儀軌般，未成年子女不斷
      重複這些行為或語言，去召喚內心的渴望或是送走難以接
      受的焦慮，未成年子女藉此控訴聲請人未能保護他們、甚
      至拋棄他們。以未成年子女的內在經驗觀之，其未滿足的
      依附需求、脆弱無助的情緒調節策略以及破壞性的依附行
      為，產生了內在的惡性循環，形成個人與環境間僵化無效
      的生存策略。只要面對困境，未成年子女便可能習慣性地
      自動化反應去因應，缺乏其他彈性的選擇。相對人實際在
      會面一事上也付出極大心力，無論是接送或是安撫未成年
      子女，皆可見到相對人釋出的善意與努力，而未成年子女
      聰慧有主見之性格，確實不易扭轉聲請人在其心中之形象
      ，也使相對人容易背負不友善或刻意離間之指責。由相對
      人積極帶兩名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可知，相對
      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發展及情緒處理極為重視，但相
      對人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未成年子女，故相對人自身對於
      聲請人之情緒亦需被轉化，並藉由己身與未成年子女之親
      密度與信任感，重新建構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之觀感，
      才能真正消弭未成年子女心中之焦慮與創傷－無論是過往
      受暴的創傷或是會面引發的事件與感受。關係人觀察並評
      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良好的管教及引導能力，而其
      罹病時轉讓親權以及與男友分手等決定，皆是以未成年子
      女之適應為出發點，而非以自身需求為優先。相對人工作
      雖忙碌，對於未成年子女多所關注，未成年子女與其情感
      緊密，在親子互動及照顧上皆極為良好。未成年子女尚年
      幼，較難以透過自己發展出新的環境因應策略及自我賦能
      ，兩造應著力於協助未成年子女不再視自己為無助的受害
      者，而能夠發展出新的內在運作模式。若兩造皆願意放下
      過去恩怨糾葛，協力為促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努力，
      且有積極意願透過調解協助而重新協商會面方案，則認在
      此狀況下，基於未成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暫無改定親
      權之必要；惟若後續會面仍無法順利進行，則建議屆時再
      參酌兩造意見以及會面不順原因，再予評估親權是否有改
      定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
      相關內容在第154至157頁）。
（三）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
      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
      及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均稱良好，尚無嚴重不利或疏失
      之處，聲請人固將其探視未成年子女受阻乙事歸咎於相對
      人，然事實上係聲請人主張其罹病而移轉未成年子女親權
      予相對人之際，未妥善告知未成年子女，致使年幼且對母
      親有依附連結之未成年子女誤解為遭到聲請人拋棄，未成
      年子女為避免再度被拋棄之恐懼，而抗拒與聲請人互動，
      就此相對人亦付出極大心力接送或安撫未成年子女，甚至
      積極帶未成年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觀諸現有
      事證，均難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
      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併基於未成
      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本院自應受兩造原本親權協議之
      拘束，是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其單獨任
      之，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次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
      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
      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
      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
      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
      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
      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
      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無法執行
      ，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自屬對未成年子
      女有不利之情事。
（五）查兩造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於
      兩造重新約定由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時並未特別
      協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自有為聲請人酌定與未成年子
      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之必要。參酌本院家事調查官建議
      ：「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會面時，會互相影響、
      學習，對聲請人極盡不尊重，為避免兩名子女將仇恨種子
      深埋並互相餵養，建議現階段先行兩名子女分別與聲請人
      進行會面。家事調查官訪視當時尚就讀國小一年級與三年
      級之兩名未成年子女，每週三及週五仍就讀半天，家事調
      查官請學校輔導室協助，透過未成年子女信任且中性的環
      境，請聲請人於週一及週五中午陪同未成年子女用餐或互
      動1至2小時。建議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三，聲請人中午到
      校探視長子，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五，聲請人中午到校探
      視長女。聲請人僅能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未
      得相對人允許，不可偕同未成年子女出校。……」等語（見
      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7頁
      ），及兩造與未成年子女之意見等一切情狀，爰酌定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附表所示。聲請
      人固提出其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案，然本院認
      為無法完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仍認為聲請人應
      按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時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適當
      。
四、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並
    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亦無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
    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渠等有不利之情事存在，本院自應受兩造
    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聲請人單
    獨任之，故聲請人先位部分之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備
    位部分之聲請則有理由，爰依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
    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
    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
    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
    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交往之方式及時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前：
（一）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
      之星期三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
      ，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
      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攜出校
      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互動。
（二）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
      之星期五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
      ，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
      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出校
      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互動。 
（三）上開兩項會面交往之時間原則上每次以2小時為限，但學
      校輔導室老師得依未成年子女之狀況調整會面進行之方式
      及時間。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未
    成年子女之意願。
三、聲請人得於不影響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之情況下，
    隨時與未成年子女為互通書信、電話、贈送禮物、交換相片
    等非會面式之交往。
四、兩造及兩造家人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均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就讀學校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
      人。
（四）兩造均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若有任何對
      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情事，他造得聲請法院裁定變更親權
      人或變更會面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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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Ａ０３

代  理  人  林浩傑律師
相  對  人  Ａ０４
代  理  人  許博傑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人得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期間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Ａ０１（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會面交往。
二、聲請人改定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下合稱未成年子女），嗣於民國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離婚後未成年子女係與聲請人同住於嘉義市，由聲請人主責照顧至110年8月底為止，當時因聲請人發現雙側乳房腫瘤變大，需住院開刀，而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即將就讀小學一年級，諸多事務需要親權人處理，聲請人為避免自身健康狀況影響未成年子女之學業及生活起居，不得已於110年8月24日與相對人重新協議由相對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並安排未成年子女搬遷至臺南市與相對人同住，聲請人於同年9月9日住院進行手術治療，經化驗後得知為良性腫瘤，目前身體狀況已完全康復。
（二）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同住後，聲請人欲前往探視未成年子女時，相對人卻出現非友善父母之態度，如限制聲請人探視未成年子女只能在相對人住處，不得攜未成年子女外出用餐、旅遊、同宿過夜，導致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均在他人在場之情況下進行，猶如在軍隊或監獄一般遭他人監看、監聽，互動相當拘束、不自由，已明顯侵害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權利；復考量未成年子女年紀尚幼，對母親即聲請人之依賴程度仍高，為穩定未成年子女之情緒及維護渠等健全之身心發展，爰請求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惟倘本院認本件無改定親權人之必要，則請求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112年2月13日聲請狀附表所示（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7至19頁）。
（三）依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見本院家親聲字卷第55至81頁），可知未成年子女於相對人擔任親權人期間已被教育成具有言語、肢體暴力傾向，且對於相對人具有高度忠誠度之服從，完全依照相對人所下達之指令，甚至將對於言語、肢體暴力攻擊自己母親即聲請人與上善心理治療所之工作人員當作常態，未成年子女已完全習慣在沒有任何危難發生時對他人發動肢體暴力，此可能係大人要求未成年子女於會面時要有所演出、嚴厲抗拒，否則會招來責罰，顯非有利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方式，益證相對人非友善、合作之父母。
（四）並聲明：⒈先位聲明：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均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⒉備位聲明：請求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如聲請人112年2月13日所提聲請狀附表所示。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
（一）關於聲請人先位聲明部分：
　　⒈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人之親權人，過程並非如聲請人所述，且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底係由兩造共同照顧，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亦有不實。查兩造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並協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嗣聲請人於110年8月5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相對人，稱其欲請調至北部森納美公司工作（即「森那美起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設臺北市○○區○○路000號2樓之1，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3頁），當時考量未成年子女將來居住、就學環境及能否獲得妥善照顧，兩造遂於110年8月24日協議由相對人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再者，未成年子女出生後至110年8月24日為止係由兩造共同照顧，甚曾於105、106年間聘請保母照看未成年子女（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05至211頁），亦非如聲請人所述均由其主責照顧未成年子女。
　　⒉相對人否認聲請人於歷次反聲請狀及改定親權聲請狀中所述種種，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並無限制在相對人家中，聲請人甚至可攜未成年子女回家同宿過夜，此由兩造於110年中秋連假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可證（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之後聲請人相約會面交往，相對人亦未曾阻擾，且相對人均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後續調解過程中之會面交往，不論是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帶往會合地點抑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並無聲請人所指有侵害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權利之行為。
　　⒊依臺南市童心園社會福利關懷協會於兩造另案所作成之訪視報告（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93至202頁，下稱童心園訪視報告），其綜合評估建議維持由相對人行使親權，另未成年子女於受訪時分別為7歲、6歲，渠等均明確表示希望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考量相對人擔任親權人即未成年子女受相對人照養之期間，未成年子女學習狀況佳，五育均衡發展，足認未成年子女維持由相對人擔任親權人，較合於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從而，聲請人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先位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二）關於聲請人備位聲明部分：相對人本即會鼓勵未成年子女，包含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不論係應聲請人要求由他人將未成年子女帶往會合地點或法院安排之地點，相對人均配合進行並鼓勵未成年子女，非如聲請人所述有刻意阻擾之情事。再者，依上開童心園訪視報告記載，未成年子女表示過往與聲請人同住期間，聲請人均將多數時間花費在陪伴其男友，忽略未成年子女感受，且聲請人及其男友均會責打未成年子女，復考量調解過程之會面交往等情況，兩造乃於112年12月22日調解程序中約定自113年2月23日起先於麻豆國小之輔導室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進行會面交往，方式依本院112年度司家暫字第9號調解筆錄內容進行。
（三）關於上善心理治療所113年7月4日函覆本院所附之未成年子女會面概況總結報告與建議，相對人認為部分內容與實不符，詳如相對人於113年11月13日所提陳述意見狀之記載。相對人十分感謝上善心理治療所一直以來之關心與協助會面交往，相對人也積極配合，惟系爭總結報告未見調查之特定事項及採取之調查方法，就會面探視亦未提出明確可行之方案，且上善心理治療所協助會面交往之期間，該所心理師與聲請人接觸次數較相對人頻繁、時間亦較長，其是否會對聲請人所述進行查證、及後續是否會影響報告內容之製作及歸納之建議，均不無疑問。相對人主張應回歸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考量，聆聽未成年子女之心聲，共同尋找有利於未成年子女與兩造之會面交往方式。
（四）並聲明：聲請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依民法第1055條規定，夫妻離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或依職權酌定；雖有協議，但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方得依請求或依職權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法院始得依請求改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台抗字第453號裁定意旨參照）。申言之，父母間就未成年子女親權之協議，若並未不利於未成年子女，除非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則法院應受該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查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Ａ０２、Ａ０１，嗣於109年2月19日兩願離婚，協議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後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等事實，為相對人所不爭執，揆諸上開說明，除非相對人有對未成年子女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否則本院應受兩造上開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恣意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
（二）聲請人固以前詞主張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並與未成年子女同住後，對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之會面交往多有限制云云，惟相對人均予否認，並提出兩造於110年8月26至27日商討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事宜之LINE訊息截圖1份供參（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213、215頁）。觀諸兩造上開訊息內容，聲請人表示欲於110年8月27日（星期五）接回未成年子女，因相對人要求可否於星期六晚上8點以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麻豆，聲請人復表示：「好」、「我中午帶他們吃飯完就回去」；嗣兩造討論該年中秋連假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安排，相對人表示聲請人可於9月17日下課後接回未成年子女，翌日再將未成年子女送回，綜上足見聲請人至少於110年9月17日為止，尚能攜未成年子女返家同宿過夜，並無聲請人所指遭限制僅能於相對人住處探視未成年子女之情事。
（三）又經本院囑託家事調查官就本件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真實意願、兩造適任親權人之評估及是否有改定親權人之必要等事項進行調查，其總結報告略以：「相對人對於兩名子女的照顧不遺餘力，也積極參與或處理未成年子女的在校事宜或活動，對於未成年子女並無不利或疏失，兩造目前最大的困難在於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的會面極度不順利。依據調查及觀察所得，長子對於聲請人有較為強烈的情緒及抗拒，長女雖有較為激烈的哭泣、叫喊等反應，然實際上談及聲請人時情緒穩定平和，其外在表現較傾向於跟隨情境使然，而其身心症狀不一定來自於會面本身，亦可能來自於『我與媽媽互動了』後續的焦慮所致。聲請人過往擔任主要照顧者時，與相對人間尚可稱友善父母，能夠為未成年子女共同合作與討論。當時每週末都將未成年子女帶回家的相對人，能夠觀察監督聲請人的照顧狀況，此一年半間尚稱平和。聲請人既已離異，理當能夠追求自我幸福，其所交往之陳先生亦協助照顧兩名未成年子女，聲請人及陳先生皆努力使兩名未成年子女能夠適應與陳先生的互動及生活，但或許對於尚為年幼之未成年子女而言，父母突然分離，一段時日後又再出現一名對象與其共享母親，未成年子女不再獨佔母親，的確易出現『媽媽不愛我』的認知，男友的出現更加強了未成年子女心中對於原本的家庭難以回復的失落。重組家庭的父母，一面要經營自身新感情，一面必須顧及子女感受與照顧，實屬不易。不論過往聲請人是否與陳先生有對未成年子女們施暴或忽略，若以發展心理學家Piaget之理論，當時就讀幼兒園的長子正值前運思期，對於外界事物的認知與理解正處於『自我中心』主義，面對所有的事物都只會看到自己的需求，憑『自我』的感覺而認識環境，也根據『自我』的需要而要求環境；後續研究更進一步指出，這種『自我中心』的現象，除了會發生在知覺上，同樣也會發生在認知與情感上，因此長子容易以自我的觀點予以解讀。深究其所謂過往受暴或受忽略情事，長子僅能不斷重複『媽媽打我』、『媽媽只愛男友不愛我』、『媽媽都跟男友睡』等詞句，但無法陳述相關具體事件細節，反而提及在上善心理治療所的會面時，能夠闡述事件、感受，也有明顯的情緒反應；長女在生活中原本便都認同及跟隨長子，對於聲請人的認知及態度較大程度是受到長子影響所致。加以聲請人罹病移轉親權時，並未妥善告知兩名子女，雖然未成年子女每週末都會與相對人同住，形式上僅是轉換環境，週間改與爸爸同住、週末與媽媽生活，但未能理解狀況下，年幼並依附母親的子女易將此情事誤解讀為遭到拋棄，甚至加深『媽媽要男朋友不要我們』的認知。相對人及其家人或許並無離間或煽動，但的確有可能因為關愛及焦慮而增強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的負向認知及情感，而將情節加以深化。依據調查可知，長子實際極為渴望母愛，但其無法或不准許自己靠近真實的母親（聲請人），甚至總是以強烈的行為手段威嚇聲請人不准靠近，以避免自己再度受傷害或失落。無論是基於生存需求或忠誠議題亦或過往創傷，強烈的負向情緒在長子心中滋長並非好事。相對人雖對於會面交往的要求皆願意配合，但無意間仍會透露出對於未成年子女不願與聲請人互動的慶幸，心思敏感又聰慧的未成年子女們無意識之間也會因此迎合目前的照顧者，避免再度被拋棄的恐懼。對於現階段的未成年子女而言，反抗聲請人就如同一種儀式，像是宗教的儀軌般，未成年子女不斷重複這些行為或語言，去召喚內心的渴望或是送走難以接受的焦慮，未成年子女藉此控訴聲請人未能保護他們、甚至拋棄他們。以未成年子女的內在經驗觀之，其未滿足的依附需求、脆弱無助的情緒調節策略以及破壞性的依附行為，產生了內在的惡性循環，形成個人與環境間僵化無效的生存策略。只要面對困境，未成年子女便可能習慣性地自動化反應去因應，缺乏其他彈性的選擇。相對人實際在會面一事上也付出極大心力，無論是接送或是安撫未成年子女，皆可見到相對人釋出的善意與努力，而未成年子女聰慧有主見之性格，確實不易扭轉聲請人在其心中之形象，也使相對人容易背負不友善或刻意離間之指責。由相對人積極帶兩名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可知，相對人對於未成年子女的人格發展及情緒處理極為重視，但相對人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未成年子女，故相對人自身對於聲請人之情緒亦需被轉化，並藉由己身與未成年子女之親密度與信任感，重新建構未成年子女對於聲請人之觀感，才能真正消弭未成年子女心中之焦慮與創傷－無論是過往受暴的創傷或是會面引發的事件與感受。關係人觀察並評估聲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有良好的管教及引導能力，而其罹病時轉讓親權以及與男友分手等決定，皆是以未成年子女之適應為出發點，而非以自身需求為優先。相對人工作雖忙碌，對於未成年子女多所關注，未成年子女與其情感緊密，在親子互動及照顧上皆極為良好。未成年子女尚年幼，較難以透過自己發展出新的環境因應策略及自我賦能，兩造應著力於協助未成年子女不再視自己為無助的受害者，而能夠發展出新的內在運作模式。若兩造皆願意放下過去恩怨糾葛，協力為促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努力，且有積極意願透過調解協助而重新協商會面方案，則認在此狀況下，基於未成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暫無改定親權之必要；惟若後續會面仍無法順利進行，則建議屆時再參酌兩造意見以及會面不順原因，再予評估親權是否有改定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4至157頁）。
（三）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重新約定改由相對人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後，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之互動及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照顧均稱良好，尚無嚴重不利或疏失之處，聲請人固將其探視未成年子女受阻乙事歸咎於相對人，然事實上係聲請人主張其罹病而移轉未成年子女親權予相對人之際，未妥善告知未成年子女，致使年幼且對母親有依附連結之未成年子女誤解為遭到聲請人拋棄，未成年子女為避免再度被拋棄之恐懼，而抗拒與聲請人互動，就此相對人亦付出極大心力接送或安撫未成年子女，甚至積極帶未成年子女前往諮商所處理情緒及創傷，觀諸現有事證，均難認相對人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併基於未成年子女穩定生活之考量，本院自應受兩造原本親權協議之拘束，是聲請人聲請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其單獨任之，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四）次按夫妻離婚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民法第1055條第5項定有明文。又使未成年子女與未任親權人一方之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係聯合國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3項所保障未成年子女之重要權利，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是若會面交往方案無法執行，自已損及未成年子女之上開重要權利，自屬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
（五）查兩造就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時間，於兩造重新約定由相對人獨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時並未特別協議，揆諸上開說明，本院自有為聲請人酌定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方式及時間之必要。參酌本院家事調查官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一同會面時，會互相影響、學習，對聲請人極盡不尊重，為避免兩名子女將仇恨種子深埋並互相餵養，建議現階段先行兩名子女分別與聲請人進行會面。家事調查官訪視當時尚就讀國小一年級與三年級之兩名未成年子女，每週三及週五仍就讀半天，家事調查官請學校輔導室協助，透過未成年子女信任且中性的環境，請聲請人於週一及週五中午陪同未成年子女用餐或互動1至2小時。建議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三，聲請人中午到校探視長子，每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五，聲請人中午到校探視長女。聲請人僅能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互動，未得相對人允許，不可偕同未成年子女出校。……」等語（見本院司家非調字卷一第133至158頁，相關內容在第157頁），及兩造與未成年子女之意見等一切情狀，爰酌定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附表所示。聲請人固提出其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案，然本院認為無法完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仍認為聲請人應按如附表所示之方式、時間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為適當。
四、綜上所述，兩造於110年8月24日就未成年子女之親權協議並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且相對人亦無對未成年子女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渠等有不利之情事存在，本院自應受兩造親權協議之拘束，不得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由聲請人單獨任之，故聲請人先位部分之聲請即無理由，應予駁回；備位部分之聲請則有理由，爰依聲請酌定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會面交往之方式、時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斟酌後，核與本件之結論，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聲請程序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游育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及附具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顏惠華　　　　　　　　　　　　　　
附表：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交往之方式及時間
一、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前：
（一）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之星期三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２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２互動。
（二）聲請人得於本裁定確定後之次月起，於每月第2週及第4週之星期五中午午餐時間開始時起至下午第一節上課前為止，前往未成年子女Ａ０１就讀學校之輔導室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會面、互動、陪同用餐，但不得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攜出校園，僅得於校園範圍內與未成年子女Ａ０１互動。 
（三）上開兩項會面交往之時間原則上每次以2小時為限，但學校輔導室老師得依未成年子女之狀況調整會面進行之方式及時間。
二、未成年子女年滿14歲以後，有關會面探視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之意願。
三、聲請人得於不影響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正常生活之情況下，隨時與未成年子女為互通書信、電話、贈送禮物、交換相片等非會面式之交往。
四、兩造及兩造家人其他應遵守事項：
（一）兩造均不得有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之行為。
（二）兩造均不得對未成年子女灌輸反抗對造之觀念。
（三）未成年子女之就讀學校如有變更，相對人應隨時通知聲請人。
（四）兩造均須善盡對未成年子女保護教養之義務，若有任何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情事，他造得聲請法院裁定變更親權人或變更會面交往方式。　


